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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披露的情形外，惠阳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

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２

）无形资产情况

①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惠阳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共计

３

宗，面积合计

３２５

，

８１８．１２

平方米，均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惠阳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３５．２１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证号 面积（㎡） 土地座落

土地

用途

取得

方式

终止期限

１．

保 满 国 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３０６２１００６

号

２２

，

５１５．００

满城县神星镇原惠阳厂

西北角

工业 出让

２０５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

保 满 国 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３０６２１００５

号

７０６．８６

满城县神星镇

市政

用地

授权

经营

２０６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３．

保 满 国 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３０６２１００４

号

３０２

，

５９６．２６

满城县神星镇 工业

授权

经营

２０６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此外，惠阳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与保定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招拍挂”方式在保定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取得一宗建设用地，土地面积为

２４６

，

０７８

平方米。 同日，保定市人民政府向惠阳公司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临时土地证）》，有

效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②

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惠阳公司共拥有商标

２

项，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惠阳公司拥有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共计

２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６

项，有效期为

２０

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实

用新型专利

１９

项，有效期为

１０

年，自专利申请日起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日 他项权利 备注

１

发明

一种斜齿轮齿形误差的

三坐标测量方法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４９４０．９ ２００７．１２．０７ ２００９．１１．０４

无 ———

２

发明

电站直空冷风机叶片结

构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４９４１．３ ２００７．１２．０７ ２０１２．０６．１６

无 ———

３

发明

一种圆周均布孔位置度

误差的三坐标测量方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７６８８．３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无 ———

４

发明 液粘行星调速装置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７６８７．９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无

与华北电力

大学共有

５

发明

大型铝合金螺旋桨叶片

五轴高速加工方法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６８９８．２ ２０１０．０２．０９ ２０１１．０７．２７

无 ———

６

发明

一种薄壁零件型腔的数

控铣削加工方法

？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６８９６．３

？

２０１０．０２．０９ ２０１１．１２．１４

无 ———

７

实用新型

电站直接空冷风机叶片

宽形叶型和中宽形叶型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８２８３．３ ２００６．１１．１０ ２００８．０２．０６

无 ———

８

实用新型

超低噪声前掠风机叶片

叶型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８２８４．８ ２００６．１１．１０ ２００８．０２．０６

无 ———

９

实用新型 一种百叶窗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３１０２６２．３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

无 ———

１０

实用新型

一种大型空冷风机模拟

工况“

Ａ

”型试验装置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３０５０５９．７ ２００７．１２．０７ ２００９．０１．１４

无 ———

１１

实用新型 径向孔的组合钻模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９０４５．６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无 ———

１２

实用新型 冷却塔风机传动轴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９０４４．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无 ———

１３

实用新型 冷却塔风机轮毂

Ｚ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９０４６．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无 ———

１４

实用新型 轻合金轴流风机叶片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９０４８．Ｘ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无 ———

１５

实用新型 风机叶片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７４．６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０３

无 ———

１６

实用新型 液粘调速传动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８３．５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０３

无 ———

１７

实用新型

液粘调速传动装置调速

主机

Ｚ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９９．６

？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无 ———

１８

实用新型 偏心钻头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０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无 ———

１９

实用新型 夹具底座

ＺＬ 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１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无 ———

２０

实用新型 夹紧结构风机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０１９７．６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无 ———

２１

实用新型 硅油离合器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１２０２．５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无 ———

２２

实用新型 反向闭锁结构减速器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０１９８．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无 ———

２３

实用新型 橡胶衬套挤缩模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１０９．６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无 ———

２４

实用新型 零件胶接支架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５０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无 ———

２５

实用新型 ？ 防静电风机叶片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６５．７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无 ———

除以上披露的情形外，惠阳公司的主要无形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

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３

）主要资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惠阳公司已取得的生产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部门 发证时间

１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

可证

ＸＫ－

国防

－０１－１３－ＫＳ－

０４７７

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国防科工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

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

书

ＨＥＢ１１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

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

证证书

１０ＪＢ６６２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委员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３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惠阳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惠阳公司 惠腾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３０ ２０１２－６－１３

惠阳公司 惠腾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１７ ２０１３－２－１７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惠阳公司已解除对惠腾公司的上述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

４

）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财务报告，惠阳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５５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５

，

４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３０

，

９１７

，

３８６．１１

预收款项

６

，

５３８

，

６２７．５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

，

１３８

，

９４５．７６

应交税费

３

，

２７８

，

０５６．４５

其他应付款

７０

，

８４７

，

３５０．０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４

，

８１８

，

３６５．９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９１

，

０８３

，

４７６．５４

预计负债

１３

，

６４３

，

１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７２

，

７５６

，

５７６．５４

负债合计

７６７

，

５７４

，

９４２．４６

５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惠阳公司始建于

１９６０

年，是我国唯一的航空螺旋桨科研制造企业和直升机动部件专业定点生产企业。

惠阳公司主要研制和生产的产品包括用于系列飞机专用螺旋桨、调速器、限速器、顺桨泵，用于系列直升机的旋翼毂、尾桨，用于多

种型号的气垫船螺旋桨、地效飞机螺旋桨、飞艇螺旋桨，以及大型轴流风机等系列化非航空产品。惠阳公司主要业务发展情况详见本报

告书摘要“第六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标的资产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

（三）惠阳公司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６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财务报告，惠阳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９１５

，

０２０

，

３２５．３２ ９４４

，

９１７

，

０７３．５９ ７８９

，

１９０

，

４６３．９３

负债合计

７６７

，

５７４

，

９４２．４６ ７７５

，

９７８

，

２３１．２６ ６３０

，

４０９

，

８０７．２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４７

，

４４５

，

３８２．８６ １６８

，

９３８

，

８４２．３３ １５８

，

７８０

，

６５６．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０

，

４０２

，

８８７．６４ ３８０

，

９０１

，

７８６．７７ ３４４

，

２３４

，

９５４．５４

利润总额

－２１

，

４７４

，

９９８．５１ ８

，

９２７

，

５１１．８３ ５

，

５０８

，

５２８．９４

净利润

－２１

，

４９３

，

４５９．４７ ５

，

３５８

，

１８５．６１ １

，

１９３

，

１５０．３９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惠阳公司实施减资，减资对价为惠阳公司持有惠腾公司

３０％

股权和惠德公司

１６．６８％

股权。 惠阳公司以实际财务报表和

有关账簿为基础，假设减资事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业已完成，编制了上述财务报表。

７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改制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为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进行整体改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分别采用了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资产评估，选取成本法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并出

具了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７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改制评估报告”）。 经成本法评估，惠阳公司的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６

，

１０４．７４ ３６

，

８２１．２５ ７１６．５１ １．９８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７

，

９４７．８２ ７２

，

７４０．１２ ４４

，

７９２．３０ １６０．２７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５０

，

４０４．００ ３３

，

６０４．００ ２００．０２

固定资产

４ ９

，

７１３．５４ １４

，

４１９．０７ ４

，

７０５．５３ ４８．４４

在建工程

５ ７５４．１２ ６７９．５１ －７４．６１ －９．８９

无形资产

６ ４５２．９９ ７

，

０７８．３５ ６

，

６２５．３６ １

，

４６２．６０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７ ２６６．２９ ５

，

１４７．２９ ４

，

８８１．００ １

，

８３２．９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８ ２２０．５３ １５２．５４ －６７．９８ －３０．８３

资产总计

９ ６４

，

０５２．５６ １０９

，

５６１．３７ ４５

，

５０８．８１ ７１．０５

流动负债

１０ ３１

，

９０６．２６ ３１

，

９１０．０５ ３．７９ ０．０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１ １４

，

３６３．５２ １４

，

３６３．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２ ４６

，

２６９．７８ ４６

，

２７３．５７ ３．７９ ０．０１

净 资 产

１３ １７

，

７８２．７８ ６３

，

２８７．８０ ４５

，

５０５．０２ ２５５．８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中航工业集团对上述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

２

）

２０１０

年股东变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为中航工业集团以所持惠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直升机公司增资为目的，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分别采用了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资产评估， 选取成本法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

果，并出具了岳华德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增资评估报告”）。 经成本法评估，惠阳公司的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６

，

１０４．７４ ３６

，

８２１．２５ ７１６．５１ １．９８

非流动资产

２ ２７

，

９４７．８２ ９５

，

８２３．１５ ６７

，

８７５．３３ ２４２．８６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７３

，

４８７．０３ ５６

，

６８７．０３ ３３７．４２

固定资产

４ ９

，

７１３．５４ １４

，

４１９．０７ ４

，

７０５．５３ ４８．４４

在建工程

５ ７５４．１２ ６７９．５１ －７４．６１ －９．８９

无形资产

６ ４５２．９９ ７

，

０７８．３５ ６

，

６２５．３６ １

，

４６２．６０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７ ２６６．２９ ５

，

１４７．２９ ４

，

８８１．００ １

，

８３２．９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８ ２２０．５３ １５２．５４ －６７．９８ －３０．８３

资产总计

９ ６４

，

０５２．５６ １３２

，

６４４．４０ ６８

，

５９１．８４ １０７．０９

流动负债

１０ ３１

，

９０６．２６ ３１

，

９１０．０５ ３．７９ ０．０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１ １４

，

３６３．５２ １４

，

３６３．５２ ０．００ －

负债总计

１２ ４６

，

２６９．７８ ４６

，

２７３．５７ ３．７９ ０．０１

净 资 产

１３ １７

，

７８２．７８ ８６

，

３７０．８３ ６８

，

５８８．０５ ３８５．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中航工业集团对上述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两次评估中，评估基准日及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一致，主要包括惠阳公司本部与航空螺旋桨等航空零部件生产相关的资产及持有

惠腾公司和惠德公司的股权，评估方法均为成本法。

改制评估报告与增资评估报告对于惠阳公司本部与航空螺旋桨等航空零部件生产相关的资产的评估方法及评估结论一致， 均为

１２

，

８８３．８０

万元。 改制评估报告中，对于惠腾公司股权和惠德公司股权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评估值为

５０

，

４０４．００

万元；增资评估报告

中，对于惠腾公司股权和惠德公司股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评估值为

７３

，

４８７．０３

万元，由此导致两次评估在同一基准日上评估结果

产生差异。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惠阳公司以减资方式剥离了所持惠腾公司和惠德公司的股权。 为本次重组目的对惠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的评估中不

包括惠腾公司和惠德公司的股权，以上评估结果的差异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不利影响。

除上述资产评估情况外，惠阳公司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六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一、标

的资产基本情况

／

（三）惠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历史沿革”。

８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惠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根据企业特

点，依据实际状况分析后，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惠阳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９１

，

５０２．０３

万元， 评估值为

９４

，

５９８．４６

万元， 增值额为

３

，

０９６．４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３８％

；总负债的账面值为

７６

，

７５７．５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７６

，

７５７．５０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７４４．５３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８４０．９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３

，

０９６．４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００％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４４

，

０７１．５７ ４４

，

２４２．１９ １７０．６２ ０．３９

非流动资产

２ ４７

，

４３０．４６ ５０

，

３５６．２７ ２

，

９２５．８１ ６．１７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 －

固定资产

４ １７

，

７５２．６１ １９

，

９２５．９３ ２

，

１７３．３２ １２．２４

在建工程

５ ２

，

３６１．４７ ２

，

３４４．２１ －１７．２６ －０．７３

无形资产

６ ６

，

６３９．８９ ７

，

４０９．６５ ７６９．７６ １１．５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１７６．４８ １７６．４８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８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 －

资产总计

９ ９１

，

５０２．０３ ９４

，

５９８．４６ ３

，

０９６．４３ ３．３８

流动负债

１０ ４９

，

４８１．８４ ４９

，

４８１．８４ － －

非流动负债

１１ ２７

，

２７５．６６ ２７

，

２７５．６６ － －

负债总计

１２ ７６

，

７５７．５０ ７６

，

７５７．５０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３ １４

，

７４４．５３ １７

，

８４０．９６ ３

，

０９６．４３ ２１．００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主要增减值原因为：

（

１

）存货

存货评估增值

１

，

７０６

，

１９８．１３

元，增值率

１．０１ ％

。 增值原因为产成品按成本净利润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中已包含可实现的利润，导

致存货评估增值。

（

２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评估净值增值

１４

，

０５０

，

３７１．７１

元，评估净值增值率为

１６．５２％

，由于机器设备市场售价变化及惠阳公司会计折旧年限与评估

所取经济年限的差异形成。

车辆评估净值增值

８４

，

８０３．３０

元，增值率为

２．６４％

，主要由于近年来车辆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呈现下降的态势，以及惠阳公司会计折

旧年限与评估所取经济年限的差异形成。

电子设备评估净值增值

５０

，

９３２．４５

元，增值率为

０．３５％

，主要是由于电子设备市场售价变化及惠阳公司会计折旧年限与评估经济年

限的取值差异造成。

（

３

）房屋建筑物

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增值

７

，

５３２

，

４９７．００

元，增值率

１０．０７％

，增值主要原因为惠阳公司提取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确定的经济耐

用年限，惠阳公司账面计提折旧速度与建筑物成新度变化不同，因此造成评估净值总体出现一定增值；另外，因近年来物价上涨，人工

费、机械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升高，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

４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评估减值

１７２

，

６１８．００

元，减值率

０．７３％

，主要原因：对在建的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的设备改造、暖气改造费，因已设备

和房屋评估中考虑，此处评估为零，引起在建工程评估减值。

（

５

）土地使用权

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

３

，

１９０

，

５１８．００

元，增值率

６．４３％

，主要因惠阳公司所在地满城县神星镇区域投资环境不断

优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物价不断上涨等引起土地使用权价值增值。

（

６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中专有技术及专利资产组合评估增值

４

，

１４３

，

６５４．００

元，增值率

２９．９４％

，主要增值原因为专有技术及专利经过几年的应用，

逐渐进入成熟期，给惠阳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使得专有技术及专利资产组合评估增值。

（四）天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

３－１１０４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

３－１１０４

法定代表人： 蔡毅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１０４９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津税证字

１２０１１６５９６１３１１８２

号

经营范围：

直升机及其他航空器、航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直升机客户化改装；自有房屋租赁（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直升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设立天津公司的议案，直升机公司以天津分公司所属与直升机业务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在

建工程等资产及

２．５

亿元现金出资设立天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中锋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直升机公司用于出资设立天津公司的实物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中锋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该等实物资产的评估结果为

５４

，

３８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中航工业集团对前述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中瑞岳华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３７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天津公司已收到股东以

货币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实收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公司名称为天津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直升机公司持有天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天津公司是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直升机公司持有的天津公司股权系其合法持有并有权处置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

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天津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内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天津公司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

安排。 直升机公司将该等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４

、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①

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公司的房产仍处于在建状态，尚不具备办理权属证明的条件。

②

土地使用权

天津公司设立时，直升机公司将其以出让方式取得的

１

宗土地使用权投入至天津公司，面积

８４４

，

２５０．２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出

让年限为

５０

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津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

２４

，

８４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直升机公司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签订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缴纳了该宗地的全部

土地出让金。 根据《交付土地确定书》，该宗土地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由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出让移交，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根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在按照本合同第七条约定完成移交手续后，受让人可先行开工，按照批准的规划全部建设项目主体封

顶后可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鉴于目前该宗土地上的建设项目尚未完工，直升机公司尚未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对

于该宗土地，直升机公司承诺，对因上述资产瑕疵而对哈飞股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③

商标、专利及专有技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公司无商标、专利及专有技术。

除以上情形外，天津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

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财务报告，天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４９

，

５７３

，

７２７．５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

，

５７３

，

７２７．５３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４９

，

５７３

，

７２７．５３

５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天津公司仍处于建设阶段。 根据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产业的总体规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天津公司作为哈飞股份的全资

子公司，将主要从事直升机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客户化改装等业务，将成为我国的直升机生产基地之一。

６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中瑞岳华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津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８４３

，

４１７

，

５７７．５３

负债合计

４９

，

５７３

，

７２７．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３

，

８４３

，

８５０．００

为本次重组目的，天津公司以直升机公司财务报表和有关账簿以及经中航工业集团已备案批准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

号《资

产评估报告》为基础，假设直升机公司投入到天津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业已独立存在且持续经营为基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上述资产发生的折旧和摊销由直升机公司补足），编制上述模拟财务报表。

７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为直升机公司设立天津公司的出资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锋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直升机公司

为设立天津公司除货币资金之外的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结果如

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在建工程

２７

，

８９４．６５ ２９

，

４０９．４２ １

，

５１４．７７ ５．４３

１．１

其中：土建工程

２７

，

２６３．１６ ２８

，

７５８．６４ １

，

４９５．４８ ５．４９

１．２

设备安装工程

６３１．４９ ６５０．７７ １９．２８ ３．０５

２

无形资产

２４

，

５７３．１８ ２４

，

９７４．９７ ４０１．７９ １．６４

２．１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２４

，

５７３．１８ ２４

，

９７４．９７ ４０１．７９ １．６４

合 计

５２

，

４６７．８３ ５４

，

３８４．３９ １

，

９１６．５５ ３．６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中航工业集团对上述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８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天津公司

１００％

采用成本法评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津公司总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８４

，

３４１．７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４

，

９７３．４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６３１．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７５％

；总负债的账面值为

４

，

９５７．３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９５７．３７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９

，

３８４．３９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８０

，

０１６．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６３１．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８０％

，评估

结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 －

非流动资产

２ ５９

，

３４１．７６ ５９

，

９７３．４６ ６３１．７０ １．０６

其中：在建工程

３ ３４

，

４９４．４３ ３５

，

０５０．３０ ５５５．８８ １．６１

无形资产

４ ２４

，

８４７．３３ ２４

，

９２３．１１ ７５．７８ ０．３０

资产总计

５ ８４

，

３４１．７６ ８４

，

９７３．４１ ６３１．６６ ０．７５

流动负债

６ ４

，

９５７．３７ ４

，

９５７．３７ － －

负债总计

７ ４

，

９５７．３７ ４

，

９５７．３７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８ ７９

，

３８４．３９ ８０

，

０１６．０４ ６３１．６６ ０．８０

天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８０

，

０１６．０４

万元，与所有者权益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６３１．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８０％

。 评估增减值

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本次评估在建工程评估增值

５

，

５５８

，

７５９．４５

元，增值率为

１．６１％

，评估值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被评估单位部分在建工程没有考

虑资金成本，本次评估考虑了资金成本，故评估增值。

（

２

）本次评估土地账面值

２４８

，

４７３

，

２９６．０８

元，评估值

２４９

，

２３１

，

１００．００

元，增值额为

７５７

，

８０３．９２

元，增值率为

０．３０％

。 增值主要原因为天

津公司对土地进行了摊销。

（五）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的资产

１

、基本情况

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的资产主要为其拥有的直升机零部件生产相关的资产，包括房屋、土地、设备等。 中瑞岳华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４

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 根据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４

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等资产总额为

６５

，

６６１．０４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原值 折旧或摊销 净值

固定资产

８８５

，

８３６

，

０１２．３８ ２６６

，

００４

，

２５４．２５ ６１９

，

８３１

，

７５８．１３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２４２

，

４５６

，

９３０．６１ ２５

，

３３２

，

４１７．１５ ２１７

，

１２４

，

５１３．４６

机器设备

６４３

，

３７９

，

０８１．７７ ２４０

，

６７１

，

８３７．１０ ４０２

，

７０７

，

２４４．６７

无形资产

４８

，

７１３

，

４２０．５０ １１

，

９３４

，

７８８．０３ ３６

，

７７８

，

６３２．４７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４８

，

７１３

，

４２０．５０ １１

，

９３４

，

７８８．０３ ３６

，

７７８

，

６３２．４７

合计

９３４

，

５４９

，

４３２．８８ ２７７

，

９３９

，

０４２．２８ ６５６

，

６１０

，

３９０．６０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均为哈飞集团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哈飞集团已就本次重组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哈飞集团的《公

司章程》中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内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拟购买的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３

、主要资产的权属和主要负债情况

（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１

）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０４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本公司的固定资产的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值 折旧或摊销 净值

固定资产

８８５

，

８３６

，

０１２．３８ ２６６

，

００４

，

２５４．２５ ６１９

，

８３１

，

７５８．１３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２４２

，

４５６

，

９３０．６１ ２５

，

３３２

，

４１７．１５ ２１７

，

１２４

，

５１３．４６

机器设备

６４３

，

３７９

，

０８１．７７ ２４０

，

６７１

，

８３７．１０ ４０２

，

７０７

，

２４４．６７

①

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哈飞集团拟注入本公司的房产为

６

项，面积合计为

７２

，

０２１．７８

平方米，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冲压

厂房已取得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７３８

号房产证，面积为

１

，

４１６．８０

平方米，但权属人登记在哈飞集团的曾用名下，正在办理变更手续，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座落 建筑面积（平方米） 他项权利

１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２０１０３２２４６

号

３８３

栋

３

号库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４

，

０８８．９７

无

２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２０１０３２２４９

号

３８１

栋

１

号库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５

，

１２８．００

无

３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２０１０３２２５１

号

１３＃－１

栋氧化涂装厂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５

，

３９７．３３

无

４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２０１０３２２５２

号

３７０

号复合材料厂房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５０

，

１５０．２５

无

５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２０１０３３９１０

号 电镀厂房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５

，

８４０．４３

无

６

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７３８

号 冲压厂房 平房区友协大街

１５

号

１

，

４１６．８０

无

合计

７２

，

０２１．７８

对于哈房权证平字第

１７３８

号（冲压厂房）房产，哈飞集团承诺该等房产为哈飞集团所有，权属不存在争议，哈飞集团将于哈飞股份

发出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取得上述房产的权属证明文件， 并对因上述资产瑕疵而对哈飞股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的上述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

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②

主要设备情况

哈飞集团本次注入本公司的机器设备主要包括数控加工中心、液压成型机、热压罐、龙门铣等，其中核心设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账面净值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１

数控铺带机

３３

，

７４１

，

２０４．９７ ２１

，

２３０

，

２７３．４１ ６３％

２

柔性装夹系统

３１

，

４１３

，

０４０．８５ ２０

，

７２３

，

１８３．０１ ６６％

３

五坐标数控复材钻铣床

２４

，

７３６

，

５６４．５２ １６

，

６１７

，

３２７．９９ ６７％

４

车洗中心

１４

，

０８８

，

８８８．４８ １４

，

０８８

，

８８８．４８ １００％

５

热压罐

２１

，

０６３

，

２３３．０８ １２

，

７６６

，

７０１．３７ ６１％

６

双主轴头龙门铣

１５

，

２７１

，

６０３．９９ １０

，

２６０

，

７２１．７８ ６７％

７

五坐标桥式数控龙门铣

１４

，

９４７

，

４０５．２４ １０

，

０５３

，

３７９．９８ ６７％

８

双主轴头龙门铣

１４

，

３６５

，

６６０．２６ ９

，

６５１

，

０４３．８８ ６７％

９

数控蜂窝铣床

１１

，

６２７

，

２３８．６１ ９

，

６００

，

６１０．９３ ８３％

１０

液压成型机

４２

，

０１８

，

９３１．８９ ９

，

３３０

，

２２０．４８ ２２％

１１

五坐标数控复合材料钻铣床

１４

，

４９１

，

５２７．２２ ９

，

１８６

，

５０１．１９ ６３％

１２

数控双柱坐标镗床

１１

，

６６５

，

０２３．４０ ８

，

８７７

，

１７２．３９ ７６％

１３

数控加工中心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６６．５６ ８

，

８４９

，

４１８．２８ ４８％

１４

数控车铣中心

１２

，

２９０

，

０８４．６７ ８

，

７１４

，

８４１．６３ ７１％

１５

超声波复合材料蜂窝铣床

１３

，

８３５

，

２２５．４１ ８

，

１４７

，

３３３．７６ ５９％

１６

数控缝合机

１１

，

２３２

，

３７８．２６ ７

，

７８９

，

７６３．６２ ６９％

１７

双主轴头龙门铣

１１

，

４９８

，

６５２．１１ ７

，

６８７

，

８９９．８０ ６７％

１８

移动式综合检测车系统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４５６

，

０８０．００ ７６％

１９

五坐标龙门加工中心

７

，

３６９

，

５４６．８２ ７

，

３６９

，

５４６．８２ １００％

２０

超声喷水

Ｃ

扫描仪

１１

，

０７１

，

０３９．８０ ７

，

２９１

，

９３７．７９ ６６％

２１

自动钻铆机

９

，

４４１

，

６３８．６６ ５

，

９３０

，

２３２．８２ ６３％

２２

数控喷丸机

７

，

７４６

，

３８９．８８ ５

，

８９５

，

１１３．７２ ７６％

２３

强力五坐标

９

，

４９８

，

４１７．８０ ５

，

３２８

，

３２３．８９ ５６％

２４ Ｘ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

５

，

０４１

，

０６１．５４ ５

，

０４１

，

０６１．５４ １００％

２５

五坐标立式加工中心

５

，

１５５

，

１３６．９６ ５

，

０１４

，

７７１．００ ９７％

注：成新率

＝

账面净值

／

账面原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拟购买的哈飞集团的部分设备尚处于海关监管期。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

定，该等设备在交割过程中所涉税费由哈飞集团承担。

除上述情形外，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的设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

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２

）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本公司的土地面积合计

２３４

，

２６８．４２

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证载面积

（㎡）

拟注入面积

（㎡）

坐落 用途 取得方式 终止期限 他项权利

１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６

号

５

，

０００．４０ ５

，

０００．４０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

租赁给哈飞

股份使用

２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８

号

２

，

０２３．３０ ２

，

０２３．３０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

租赁给哈飞

股份使用

３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３３

号

３

，

０００．２０ ３

，

０００．２０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

租赁给哈飞

股份使用

４

哈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２７７５７

号

１３７

，

８３８．３０ １１４

，

５１１．４９

平房区友协大

街

１５

号

工业

用地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５

拟注入部分

租赁给哈飞

股份使用

５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２

号

１８１

，

７６５．４０

１７

，

８０１．５８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

无

２

，

０５９．０１

７

，

７４９．２０

３９

，

２４８．８４

５

，

１７７．５８

６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１

号

２５

，

７７８．５０

７

，

９８５．２０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５

无

4,405.80

７

哈国用

２０１１

字第

０８０００００７

号

１

，

０８８

，

０５２．００ ７

，

０３８．５９

哈尔滨平房区

烟台路

１

号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５

无

８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０

号

４４

，

２１３．４０ ６４７．５７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５

无

９

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５

号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６１９．６６＊

哈尔滨市平房

区有集街

工业 作价出资

２０４９．１１．１

租赁给哈飞

股份使用

合计

２３４

，

２６８．４２

注

＊

：面积为

１７

，

６１９．６６

㎡的土地位于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０

号和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５

号两宗土地之上，其中位于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５

号土地上的面积为

１０

，

９９９．９６

平米，位于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０

号土地上的面积为

６

，

６１９．７

㎡。

哈飞集团拟注入土地均已取得使用权证，其中，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６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８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３３

号、哈国

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２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１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２０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５

号土地的权属人仍登记为哈飞集团的曾

用名，且部分土地需要进行分割并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目前，哈飞集团正在积极推进土地证的办理工作。 对于上述拟注入土地，哈

飞集团出具承诺：该等土地使用权为哈飞集团所有，权属不存在争议，哈飞集团对因该等资产瑕疵而对哈飞股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根据本公司与哈飞集团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土地中，共有面积为

１３５

，

５３５．３５

㎡土地租赁给本公司使用。

除上述情形外，哈飞集团拟注入的主要无形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

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４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近三年不存在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５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哈飞集团拟注入

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６５

，

６６１．０４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１

，

０９５．４２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５

，

４３４．３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５１％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２１

，

７１２．４５ ２６

，

７５４．９１ ５

，

０４２．４６ ２３．２２

２

机器设备

４０

，

２７０．７２ ４４

，

１９６．６８ ３

，

９２５．９５ ９．７５

３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３

，

６７７．８６ １０

，

１４３．８３ ６

，

４６５．９７ １７５．８１

４

资产总计

６５

，

６６１．０４ ８１

，

０９５．４２ １５

，

４３４．３８ ２３．５１

（

１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５

，

０４２．４６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物价上涨，人工费、机械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升

高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值。被评估单位建筑类资产会计提取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确定的经济耐用年限，哈飞集团账面计提折旧速

度与建筑物成新度变化不同，造成评估净值增值。

（

２

）机器设备评估增值

３

，

９２５．９５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内外机器设备市场售价上涨趋势所致；哈飞集团采用的会

计折旧年限低于评估选用的经济年限。

（

３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６

，

４６５．９７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价格的上涨。

二、标的资产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一）昌河航空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１

、主要产品及用途

昌河航空是我国直升机科研生产基地和航空工业骨干企业之一，具备研制和批量生产多种型号直升机和直升机零部件的能力，主

要产品包括直

８

系列、直

１１

系列民用直升机及直升机零部件。

（

１

）直

８

系列民用直升机

直

８

系列直升机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多用途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１３

吨，具有安全性高、运载

能力强、适用范围广、乘坐舒适等诸多优点，可广泛用于人员和货物运输、搜索营救、抢险救灾、城市和森林消防、反恐维稳、近海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医疗救护、旅游观光、公务飞行等航空领域。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努力，昌河航空直

８

型系列直升机不断发展和技术升级，现已形

成“一机多型、系列发展”的格局。

根据民用直升机市场的需求，昌河航空按照民用适航标准研制生产

ＡＣ３１３

大型民用直升机。

ＡＣ３１３

直升机是我国第一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大型民用直升机。

ＡＣ３１３

型直升机应用成熟先进技术构建优化的机体结构，并配备了先进的动力系统、旋翼系统、航电设备

和机载系统，最大起飞重量为

１３

吨，最大巡航速度达

２４４Ｋｍ／ｈ

，最大航程达到

９５１

公里，具备了高原飞行能力，能更好地满足山区等复杂

地区对直升机飞行性能的苛刻要求，总体性能达到同吨位机型的世界先进水平，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成功实现了首次试飞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在

青藏高原成功完成高原试飞。

（

２

）直

１１

系列民用直升机

直

１１

系列直升机是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２

吨级多用途直升机，具有可靠性高、维护简便、维修成本低、适用性

好等诸多优点，可广泛用于飞行训练、警用执法、反恐防暴、交通监理、海关缉私、通讯指挥、空中侦察、边防巡逻、医疗救护、电力巡线、

环境监测、旅游观光、地质勘探、飞播灭虫、护林防火、航拍摄影等领域。

根据民用直升机市场的需求，昌河航空按照民用适航标准，研制生产

ＡＣ３１１

型民用直升机。

ＡＣ３１１

型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２．２

吨，

可乘坐

６

人，最大巡航速度

２４１Ｋｍ／ｈ

，最大航程达到

５９０

公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成功实现了首次试飞。

（

３

）直升机零部件

昌河航空具备多种型号直升机零部件的配套生产能力，具体包括机加零件、钣金零件、复合材料零件和辅助零件等，主要用于装配

直升机机体结构。

２

、主要产品的工艺（生产）流程

３

、经营模式

（

１

）采购模式

昌河航空的原材料及成品件的采购主要由供应保障部负责。 根据管理层确定的年度生产经营大纲及生产调度部下达的物料需求

计划，同时结合采购物料的特性及库存情况，供应保障部负责制定年度、季度物料采购计划。

对于航空成品件（如发动机、航电系统、机电系统等），昌河航空与主要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的配套关系，实施定点采购，如有国家定

价的则采用国家定价，如无国家定价则按市场价格进行采购。对于通用材料（如铝材、特种钢材、钛合金、锻铸件及复合材料等），供应保

障部根据质量保证部制定的合格供应商目录，采用比质比价、招标询价等方式进行采购。物资送达后，供应保障部负责协助质量保证部

进行质量检验和理化测试并组织入库验收，将合格品及时移交入库，并根据生产需求组织发放配送。

（

２

）生产模式

昌河航空设置生产调度部，负责全面组织、指挥昌河航空的各项生产活动。 鉴于航空产品具有单位价值量大、生产周期长的特点，

昌河航空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昌河航空发展规划部负责根据取得的订单情况制定年度生产经营大纲并报管理层批准，生产调

度部根据经管理层批准的年度生产经营大纲，制定年度、季度、月度生产计划，下达给各专业生产车间，并督促生产车间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生产任务，确保生产按计划进行。

（

３

）销售模式

昌河航空直升机及零部件产品均采用直接销售的模式，产品销售以合同或订单方式进行。

４

、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

１

）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昌河航空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

％

）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

％

）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

％

）

航空产品

１４９

，

８０６．９７ ９８．８１ ３７９

，

８１６．３４ ９３．７２ ２２８

，

７３６．６４ ９１．４０

其他

１

，

７９９．１８ １．１９ ２５

，

４３５．５６ ６．２８ ２１

，

５３１．４９ ８．６０

合计

１５１

，

６０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５

，

２５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２６８．１３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两年一期内，昌河航空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稳定。

（

２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昌河航空的主要销售客户是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 最近两年一期，昌河航空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为一家计算）：

年度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

（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１５０

，

８４４．６０ ９９．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３９０

，

２８３．４７ ９５．７３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４

，

９５９．６７ ９７．１０

最近两年一期内，昌河航空最大的销售客户均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合并计算），销售额及销售比例如下：

年度

向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的销售额（万

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１５０

，

０２１．３３ ９８．５６

２０１１

年

３７９

，

８０７．１５ ９３．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２３６

，

９８７．０６ ９３．９４

由于我国航空产业的特殊体制及历史原因，昌河航空与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形成了长期的产品配套关系，配套生产有利

于确保产品质量及生产协调，也有利于保证昌河航空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市场份额。

５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

（

１

）主要原材料

昌河航空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成品件等。

金属材料主要包括特种铝材、特种钢材、钛合金及各种锻铸件等。 特种铝材主要供应商包括西南铝业、东北铝业等国内大型铝厂，

特种钢材的主要供应商为抚顺特钢、上海宝钢集团等国内大型钢厂，锻铸件为供应商根据昌河航空的需要而制造的零件毛坯，主要供

应商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以上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均依据市场价确定。 昌河航空与主要供应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

品质量稳定，供应充足、及时，保证了昌河航空正常生产经营。

非金属材料主要为航空复合材料（包括碳纤维复合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等）以及蜂窝、泡沫类材料。航空复合材料具有质量轻、强

度高、耐腐性强及可塑性好等诸多优点，在直升机零部件中所占比例逐步上升，广泛应用于直升机内饰等非承力结构以及螺旋桨、蒙皮

等承力结构。 航空复合材料属于新型材料，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国内仅有少数几家生产厂商。 昌河航空所需复合材料实行定点

采购模式，主要供应商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单位。昌河航空与主要供应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质量稳定，供应充足、及时，保

证了昌河航空正常生产经营。

成品件主要包括发动机成品、航空电子成品、机电系统成品以及标准件等，主要用于直升机部件、组件及整机的装配。 昌河航空与

主要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的配套关系，实施定点采购，如有国家定价的则采用国家定价，如无国家定价则按市场价格进行采购，供应渠道

畅通。

（

２

）能源动力

昌河航空生产所需的能源动力主要为水和电。 其中，生活用水由景德镇市自来水公司供应，工业用水经景德镇市昌江水务局批准

自当地河流中抽取；电力由景德镇市电力局供应。 主要能源动力供应充足，能够满足昌河航空生产经营需要。

（

３

）主要原材料、能源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航空产品

原材料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６７．８６％ ７３．０８％ ６８．５７％

燃料及动力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１．１４％ ０．９４％ １．５１％

（

４

）主要原材料、主要能源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昌河航空生产所需原材料种类繁多，各类材料涨跌情况不尽相同，但整体呈现上涨趋势，主要因供应商生产成本上升推动所致。

昌河航空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为水、电。 其中，自河流中抽取工业用水按季度缴纳水费，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８

，

０００

元

／

季度，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为

９

，

０００

元

／

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生活用水均价均为

１．６

元

／

吨，用电均价分别为

０．７３

元

／

度、

０．７５

元

／

度、

０．７８

元

／

度。

（

５

）向前

５

名供应商采购的情况

昌河航空的主要供应商是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 最近两年一期，昌河航空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为一家计算）：

年度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３７

，

１２９．３２ ６７．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２２１

，

６９７．７２ ５１．９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４

，

６６９．１０ ７０．７６

最近两年一期内，昌河航空最大的供应商均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合并计算），采购额及采购比例如下：

年度

向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的采购额（万

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７

，

８０５．５２ ５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８５

，

５１２．３１ ４３．４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４

，

５１９．２３ ５９．３２

除上述情况外，昌河航空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

５０％

的情况。

由于我国航空产业的特殊体制及历史原因，昌河航空与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形成了长期的原材料及产品供应关系，部分

原材料及产品实行定点供应，该类产品具有明确的定价依据，并不存在关联定价不公允的情况。

６

、安全生产情况

昌河航空设技安环保部，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生产制度、职工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相关工作。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方

面的法规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昌河航空制定了《各级人员（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危险作业控制管理规定》、《安全生产检查

管理办法》、《特种作业

／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安全管理办法》等各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１７

项，以及《数控机床安全操作规程》、《摇臂铣、

钣金立铣安全操作规程》、《表面处理通用安全操作规程》等各类安全操作规程近

２００

项，涵盖机械加工、冲压、冶金、热处理、表面处理机

非金属加工等多个方面。

根据景德镇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出具的证明：“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能够认真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抓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最近三年，该公司未发生过重大责任安全生产事故，不存在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

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

７

、环境保护情况

昌河航空设技安环保部，负责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工作。昌河航空积极推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

建立了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从生产源头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根据国家环保法规，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减排需要，昌河航空制定

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安全、工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办法》、《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废水处理管理程序》、《废气处理管理程序》、《废弃物处理管理程序》、《噪声控制管理程序》等环保管理制度，并要求各部门、各生产车

间严格按照以上管理制度执行，技安环保部作为职能部门定期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监测、考核，确保环保工作和减排目标落到实处。

根据景德镇市环保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出具的证明：“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环保设施较齐备且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最近三年，该公司未发生环保污染事故，不存

在因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

８

、质量管理体系

昌河航空坚持“质量第一、顾客至上、不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

ＧＪＢ９００１Ｂ－２００９

、

ＡＳ９１００Ｃ

、

ＥＮ９１００

、

ＫＪＢ９００１－２００６

标准和

ＣＣＡＲ－２１

要求，建立并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从产品研制、生产、交付和售后服务实施全过程全寿命周期质量控

制，并取得了《军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昌河航空制定了《质量手册》，是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第一层次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２２

份质

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为第二层次管理体系文件，公司其它详细作业文件和记录为第三层次管理体系文件。

昌河航空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质量控制，并对所有出厂产品进行全面检查，最近两年一期内未出现因产品质量引发重大纠

纷的情形。

９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昌河航空具备研制和批量生产多型号、多系列直升机及航空零部件的能力，在数控加工、复合材料制造、数字化装配、工装设计制

造等方面有多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昌河航空突破并掌握了大型复合材料构件固化变形及整体共固化技术、大型复合材料桨叶加

工技术、大型复合材料整体加筋壁板技术及大型薄壁深腔整体机加框梁技术以及铆装数字化协调、调试一体化技术等诸多先进制造技

术。 目前，昌河航空的主要产品和生产技术均处于批量生产阶段。 为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昌河航空十分重视新产

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工作，部分新产品和新技术处于研制或试制阶段。

（二）昌飞零部件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昌飞零部件是为本次重组而专门成立的公司，主要资产均为与直升机零部件加工相关的资产，主营业务为航空零部件加工。 本次

重组完成后，昌河航空与昌飞零部件将择机进行合并。 过渡期内，昌飞零部件将向昌河航空提供房产、土地、设备的租赁服务和技术咨

询服务。 昌飞零部件的注入有利于提高昌河航空资产的完整性，提高昌河航空直升机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三）惠阳公司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１

、主要产品及用途

（

１

）航空产品

惠阳公司作为我国唯一的航空螺旋桨科研制造企业，研制和生产的主要航空产品包括用于系列飞机的专用螺旋桨、调速器、顺桨

泵，用于系列直升机的旋翼毂、尾桨。

惠阳公司所生产的螺旋桨主要用于教练机和运输机的动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通过在空气中旋转将发动机转动功

率转化为推进力或升力，带动飞机前进或上升。

调速器是飞机发动机的配套产品，主要用于控制和调节发动机的转速，以满足飞机不同飞行速度的要求。

顺浆泵是飞机发动机顺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当发动机在运行中因故障突然停车时，顺桨系统将螺旋桨调整至顺桨状态，使得

桨叶处于飞行阻力最小的位置，便于保持飞机平衡，防止灾难性事故发生。

旋翼毂通常由铝合金、钛合金或复合材料制成，主要用于固定螺旋桨并与传动轴连接，带动螺旋桨旋转。

惠阳公司所产尾桨主要用于系列直升机，起到保持直升机的飞行平衡的作用。

（

２

）非航空产品

依托于航空螺旋桨的专业生产经验，惠阳公司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开展风机业务，是我国最早的风机供应商之一。目前，惠阳公

司轴流冷却风机产品已发展成风机直径

１．８～１０．３６

米三大系列、几十个型号规格的系列产品，是我国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风机系列产品

的供应商之一。 惠阳公司的风机产品包括空冷器系列风机、冷却塔系列风机和电站直接空冷系列风机。

风机主要由叶片、轮毂、减速器、传动轴、电机等部件组成，通过电机带动叶片旋转，加快空气流动速度，达到冷却降温的目的。

空冷器系列风机主要是通过风机运行产生空气流动来带走空冷系统管道中流动循环介质或气态产品的热量， 达到使其冷却或冷

凝的目的，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冷却介质循环或将产品由气态冷凝为液态的空冷系统中。 惠阳公司空冷器风机系列风机的

直径从

１．８ｍ～４．５ｍ

，包括

１０

余种直径规格的系类风机产品。

冷却塔系列风机是冷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温水进入冷却塔后通过喷淋系统进行喷洒，扩大热水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同时冷风

机驱动空气流动，使得空气与热水进行充分的热交换，达到降低水温、循环使用的目的。 冷却塔轴流风机长期工作于湿热状态下，对于

材料的耐腐蚀性、耐冲刷性要求较高，被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纺织、造纸等工业领域。 惠阳公司的冷却塔系列风机直径从

２．４ｍ～

１０．０６ｍ

，包括

２０

余种直径规格的系类风机产品。

电站直接空冷风机主要应用于火力发电厂的电站直接空冷系统。冷却塔风机实现了工业冷却水的循环使用，但因水的飞溅与蒸发

造成了水资源的巨大浪费。 鉴于我国水资源匮乏的现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火力发电厂广泛应用直接空冷技术，该技术是将水蒸汽置

于密闭管道中，利用空冷风机处理发电机组排出的高温水蒸汽，使其冷却凝结而实现冷却水循环使用。火力发电相较冶金、化工等行业

而言，火电厂汽轮机具有蒸汽排放量大、换热量大的特点，电站空冷风机正向大型化发展。此外，节能降噪是电站空冷风机的发展趋势，

大型低噪音轴流空冷风机是电站空冷风机的发展方向。 惠阳公司电站直接空冷系列风机的直径从

４．５ｍ～１０．３６ｍ

，包括近

２０

种直径规格

的系类风机产品。

２

、主要产品的工艺（生产）流程

（

１

）航空产品的工艺流程

（

２

）风机产品的工艺流程

３

、经营模式

（

１

）采购模式

惠阳公司设供应保障部，负责物资采购供应工作，依据公司生产、科研计划制定采购计划。鉴于航空产品对于质量、精度要求较高，

对于主要的专用材料，惠阳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的配套供应关系，采用定点采购的方式。对于通用材料（如铝材、特种钢材、钛

合金等），供应保障部依据《合格供应商目录》，采用比质比价、招标询价等方式进行采购。

（

２

）生产模式

惠阳公司设置生产管理部，负责公司总体生产计划、工作安排、生产任务组织与协调。惠阳公司的螺旋桨、顺浆泵、调速器等航空产

品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因所处行业的特殊性，惠阳公司的客户较为稳定，通过参加每年定期举行的产品订货会及与客户

日常沟通，生产管理部门基本可以确定全年的订货需求。而后，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进度安排，编制年度、季度及月度生产计划，并进行任

务分解，由各车间组织实施。 通过对生产任务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并根据具体情况对生产计划进行调整，以确保按时供货。

惠阳公司的空冷风机、水冷风机等产品的生产由生产管理部统一负责，实行“以销定产”的模式。 根据市场销售部提供的订单情况

及与客户随时沟通的结果，生产管理部制定或调整生产计划，由专业车间按计划进行生产。

（

３

）销售模式

惠阳公司航空产品采取直销模式，主要通过每年定期的订货会和补充订货会获取订单，市场营销部负责对航空产品销售业务进行

管理，包括合同承揽、产品销售、货款回收及售后服务等。 惠阳公司的风机产品也采取直销模式，由市场营销部负责管理。

４

、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

１

）风机产品的产能、产量和销量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惠阳公司风机产品的产能、产量和销量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空冷器系列

风机

产能（台）

４０ １８５ １８５

产量（台）

１３ ２２０ ９５

销量（台）

７ １６６ ６５

冷却塔系列

风机

产能（台）

１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产量（台）

９３ ５８２ ５９３

销量（台）

５２ ６６６ ６４６

电站直空冷

风机

产能（台）

７０ ４００ ４００

产量（台）

３５ ５０５ ２３９

销量（台）

９ ４７１ ４１７

２０１１

年度，空冷器系列风机和电站直空冷风机的产量大于产能，主要系因当年订货量大，惠阳公司采取适当延长工作时间、提高生

产效率等方式提高生产量。

２０１０

年度冷却塔系列风机和电站直空冷风机的销量数据大于产量数据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冷却塔系列风机的销

量数据大于产量数据，主要系存在产品跨年度销售的情况。

（

２

）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惠阳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

％

）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

％

）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

％

）

航空产品

２

，

４３９．９５ ８０．６２％ ２７

，

８６５．０４ ７３．３７％ ２４

，

５７８．９５ ７１．４９％

风机产品

５０９．７１ １６．８４％ ９

，

２２７．０９ ２４．３０％ ８

，

９１１．６７ ２５．９２％

其他

７６．８３ ２．５４％ ８８６．５９ ２．３３％ ８９１．４１ ２．５９％

合计

３

，

０２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

，

９７８．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４

，

３８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动情况

惠阳公司航空螺旋桨、调速器、顺桨泵、旋翼毂等产品属于航空产品，如有国家定价的则按国家定价进行销售，如无国家定价则按

市场价格进行销售。 最近两年一期内，产品价格相对稳定。

惠阳公司的风机产品实行市场定价模式，供需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协商定价。 最近两年一期内，风机产品的价格基本稳定。

（

４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惠阳公司的主要销售客户是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 最近两年一期，惠阳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为一家计算）：

年度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

（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

，

４３８．７７ ８０．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２８

，

４４８．１４ ７４．６９％

２０１０

年

２７

，

８１４．５２ ８０．８０％

最近两年一期内，惠阳公司最大的销售客户均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合并计算），销售额及销售比例如下：

年度

向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的销售额（万

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１

，

５３８．７４ ５０．６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

０８３．４１ ４２．２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

８０４．１２ ４５．９１％

除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外，惠阳公司不存在向单个客户销售比例超过营业务收入

５０％

的情况。

由于我国航空产业的特殊体制及历史原因，惠阳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形成了长期的产品配套关系，惠阳公司向中

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提供航空螺旋桨、调速器、顺桨泵、旋翼毂及尾桨等航空产品的配套供应，配套生产有利于确保产品质量及

生产协调，也有利于保证惠阳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市场份额。 该类产品的销售如有国家定价的则采用国家定价，如无国家定价则按

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并不存在关联定价不公允的情况。

５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

（

１

）主要原材料

惠阳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及成品件等。

非金属材料主要为航空复合材料，包括预浸料复合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等，主要用于生产旋翼毂和尾桨。航空复合材料具有质量

轻、强度高、耐腐性强及可塑性好等诸多优点，在航空零部件中使用率越来越高。 惠阳公司所需复合材料主要为国外厂商生产，惠阳公

司通过其国内代理公司采购，采购价格为市场价。惠阳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多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质量稳定，供应充足、

及时，保证了惠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金属材料主要包括特种铝材、特种钢材及各种锻铸件等，特种铝材主要供应商为西南铝业等国内大型铝业公司，特种钢材的主要

供应商为大冶特钢等国内大型钢铁公司，锻铸件为供应商根据惠阳公司的需要而制造的零件毛坯（包括桨壳、桨套等），主要供应商为

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以上原材料采购价格均依据市场价确定。 惠阳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质量稳

定，供应充足、及时，保证了昌河航空正常生产经营。

成品件主要包括球型轴承、频率匹配器等，主要用于生产直升机的旋翼毂。惠阳公司所需成品件主要为国外厂商生产，惠阳公司通

过其国内代理公司采购，采购价格为市场价。

（

２

）能源动力

惠阳公司生产所需的能源动力主要为水、电及煤。 其中，惠阳公司在厂区内拥有水井，生产及生活用水均自水井提取；电力主要由

保定市电力局供应；煤炭主要用于冬季取暖，主要由北京市金燕都商贸有限公司、保定市兴旺煤业有限公司等供应。主要能源动力供应

充足，能够满足惠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３

）主要原材料、能源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航空产品

原材料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５２．１５％ ５８．８６％ ６３．８６％

燃料及动力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１３．７９％ ８．３７％ ７．２７％

风机产品

原材料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６２．４１％ ７０．６１％ ６６．３０％

燃料及动力占产品成本的比重（

％

）

８．２５％ ３．７６％ ４．５４％

最近两年一期内，航空产品原材料占产品成本比重逐年下降，主要系因员工工资上涨，人工成本占产品成本比重上升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航空产品、风机产品的燃料动力占产品成本比重有所上升，主要系因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为取暖期，煤炭消耗量大所致。

（

４

）主要原材料、主要能源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惠阳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种类繁多，各类材料涨跌情况不尽相同，但整体呈现上涨趋势。

惠阳公司在生产中消耗的能源主要为水、电和煤。 因惠阳公司拥有自备水井，每月向满城县水务局缴纳水资源使用费

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惠阳公司的用电均价分别为

０．６３

元

／

度、

０．６５

元

／

度和

０．６６

元

／

度，用煤均价分别为

５８０

元

／

吨、

６１０

元

／

吨和

６３０

元

／

吨。

（

５

）向前

５

名供应商采购的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惠阳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为一家计算）：

年度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

，

２６６．４６ ６０．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

９９８．７３ ６８．１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

３３３．１４ ９９．７０％

最近两年一期内，惠阳公司最大的供应商均为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合并计算），采购额及采购比例如下：

年度

向中航工业集团系统内成员单位的采购额（万

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１

，

６６２．５０ ４４．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

０６３．４２ ２５．１８％

２０１０

年

７

，

５７５．２９ ４９．２５％

惠阳公司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

５０％

的情况。

６

、安全生产情况

惠阳公司设技安环保部，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 在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法规的基础上，惠阳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制定

了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和管理制度体系，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生产“五同时”管理制度》、《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等，多次被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根据保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出具的证明：“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能够认真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抓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最近三年，该公司未发生过重大责任安全生产事故，不存在违反国家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

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

７

、环境保护情况

惠阳公司设技安环保部，负责环境保护方面的组织、管理、监测及治理的指导工作。根据国家环保法规，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惠阳公

司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保设备设施运行、维修管理规定》等环保管理制度，并要求各部门、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以上管理制

度执行，技安环保部作为职能部门定期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监测、考核，确保环保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保定市满城县环保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出具的证明：“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遵守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环保设施较齐备且运行正常，主要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最近三年，该公司未发生环保污染事

故，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形。 ”

８

、质量管理体系

惠阳公司设质量保障部，负责公司产品的质量保障、质量控制、质量审核、质量信息、适航性管理、计量器具检测、航空产品检验及

航空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质量保障部在各生产车间设检验室、技术室，负责具体的质量检测工作。惠阳公司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标准，制定质

量控制标准文件

４０

多种，从产品研制、生产、交付和售后服务实施全过程全寿命周期质量控制，并取得了《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

书》。

惠阳公司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质量控制，并对所有出厂产品进行全面检查，最近两年一期内未出现因产品质量引发重大纠

纷的情形。

９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惠阳公司始建于

１９６０

年，是我国唯一的航空螺旋桨科研制造企业和直升机动部件专业定点生产企业。 经过

５０

余年的积淀和发展，

惠阳公司形成了稳定的产品类型，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和技术经验，在航空螺旋桨、调速器、顺桨泵以及直升机的旋翼毂、尾桨等产品上

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机械加工、复合材料制造、金属材料热处理等方面具有一定技术优势。 目前，惠阳公司主要航空产品和生产技

术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为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惠阳公司十分重视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工作，部分新

产品和新技术处于研制或试制阶段。

惠阳公司依托于航空产品的气动设计技术、材料设计及加工技术，开展了风机产品业务。惠阳公司的空冷风机、水冷风机等主要产

品均处于批量生产阶段。

（四）天津公司的主要业务

天津公司为直升机公司以天津直升机产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天津基地项目”）相关的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目前，天津公司仍处于建设阶段。 根据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产业的总体规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天津公司作为哈飞股

份的全资子公司，将主要从事直升机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及客户化改装等业务，将成为我国的直升机生产基地之一。

１

、天津公司的业务定位及主要产品

根据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产业的总体规划，天津公司将成为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产业的民用直升机生产交付基地、民用直升机营

销服务中心、客户支援中心和直升机客户化改装中心。

未来天津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多系列、多种型号的民用直升机。 天津公司主要承担民用直升机的总装及交付业务，直升机零部件

及相关的成品件将向中航工业集团下属公司及其他方采购。

２

、天津公司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建设进度

天津基地项目共分两期，目前正在进行一期项目的建设工作。 该项目一期建设投资额为

１０１

，

２２２．４０

万元，建设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为满足多型号直升机总装、喷漆、试飞等任务，新增直升机装配、喷漆、特设试验、试飞检测、通讯导航

等工艺设备；新建总装厂房、喷漆机库、指挥塔台、试飞检测机库、停放机库、特种车库、库房、动力站综合办公楼、近距导航台、跑道及停

机坪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津基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５８

，

１１６．３４

万元， 其中土地使用权投资

２５

，

１１７．４０

万元， 房屋建筑物累计投资

３２

，

３４８．１７

万元，机器设备累计投资

６５０．７７

万元。

３

、天津基地建设项目涉及的立项、环保及用地审批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天津港保税区综合经济局出具 《关于准予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生产基地项目备案的通知》（津保宗经许可

［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中航工业集团出具《关于天津直升机产业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航空规划［

２０１０

］

６９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津环保许可

函［

２０１０

］

６２

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直升机公司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签订了《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缴纳了该宗地的全部

土地出让金。根据《交付土地确定书》，该宗土地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由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出让移交，终止日期

２０５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根

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在按照本合同第七条约定完成移交手续后，受让人可先行开工，按照批准的规划全部建设项目主体封顶

后可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鉴于目前该宗土地上的建设项目尚未完工，直升机公司尚未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对于

该宗土地，直升机公司承诺，对因上述资产瑕疵而对哈飞股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五）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的主要业务

哈飞集团本次拟注入的资产主要为其拥有的直升机零部件生产相关的资产，包括房产、土地和设备。 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有利于

提高哈飞股份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提高哈飞股份直升机零部件加工能力。

三、交易标的涉及的许可合同情况

１

、昌河航空和昌飞零部件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昌河航空与昌飞零部件签署了《土地使用权房屋设备及无形资产租赁协议》，昌河航空租赁使用昌飞零部件的全部

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车辆、无形资产及设备使用权，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租金为

１３

，

０３６．６７

万元。

根据昌河航空与昌飞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昌河航空向昌飞集团承租

１８５

，

０２１．８０

平方米的土地，租赁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租金

２９０．４７

万元。

根据昌河航空与景德镇昌飞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昌河航空向景德镇昌飞实业有限公司承租

８００

平方米得

土地，租赁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租金

１．４１

万元。

２

、哈飞集团拟注入资产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与哈飞集团签署《土地租赁合同》，本公司租赁使用哈飞集团土地

１６２

，

９４７．９

平米，租赁期限为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该等土地使用权依法终止时止，年租金为

１６２．９５

万元。

本次拟注入哈飞股份资产中，证号为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３０５１５

号、第

３０５１６

号、第

３０５１８

号、第

３０５３３

号、哈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７７５７

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项下

１３５

，

５３５．３５

平方米土地已租赁给本公司生产经营使用。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交易标的不存在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者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

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资产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五、交易标的的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本公司的差异说明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差异

本公司会计政策中规定，对于应收款项，除了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外，其他应收款项统一计入账龄组合按账龄分析

法计提坏账准备（无论是否关联方）。而标的资产会计政策中规定，对于应收款项，除个别认定外，对于应收中航工业集团内部关联方的

款项及航空产品有关款项全不计提坏账准备。 具体差异如下：

１

、本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政策

（

１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期末余额大于（含）

１００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确认为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

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

２

）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Ａ．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行

分组。 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 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

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为账龄。

Ｂ．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 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

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计提比例（

％

）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３ ３

１－２

年

５ ５

２－３

年

１０ １０

３－４

年

２０ ２０

４－５

年

５０ ５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

３

）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非重大应收款项的特征包括：与对方存在

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２

、昌河航空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政策

（

１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昌河航空将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昌河航空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

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 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

试。

（

２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定依据、计提方法

Ａ．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昌河航空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金额重大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金融资产进

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照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

关。

不同组合的确定依据：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个别认定 中航工业集团其他单位及本单位内部部门款项

账龄组合 除个别认定的款项外

Ｂ．

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按组合方式实施减值测试时， 坏账准备金额系根据应收款项组合结构及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债务人根据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

力）按历史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与预计应收款项组合中已经存在的损失评估确定。

组合

１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计提比例（

％

）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账款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０ ０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３０ ３０

３－４

年

５０ ５０

４－５

年

８０ ８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组合

２

，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昌河航空关联企业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计提原则如下：

昌河航空内部企业发生的应收款项、航空产品有关款项原则上不计提坏账准备，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

不大，按其不可回收的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与中航集团所属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应收款项，逐一分析债务方所处的行业、财务状况等经营情况，如果债务方不存在影响其持

续经营的迹象，原则上不计提坏账准备；债务方已不能持续经营、或处于已经关停或关停状态的，按其账面余额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

提坏账准备；如果债务确实无任何可回收的资产，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

３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应披露单项计提坏帐准备的理由和计提方法。昌河航空对于单项金额虽

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

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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